
 
中
華
民
國
磐
石
視
障
重
建
協
會
成
立
大
會  

 

會
議
紀
錄 

一
、
時
間
：
中
華
民
國 

九
十
三 

年 

十 

月 

三
十 

日(

星
期
六)

 

上
午
九
時
二
十
分 

至 

十
時
四
十
五
分 

二
、
地
點
：
台
中
市
台
中
港
路
三
段164

巷2
00

號
（
台
中
榮
民
總
醫
院
精
神
科
大
樓
三
樓
會
議
室
） 

三
、
出
席
人
員
： 4

7 

人 
  

親
自
出
席
：
共  

35 

人
、
委
託
代
理
出
席
：
共 12

 

人
。 

四
、
缺
席
人
員
： 1

9 
人 

五
、
請
假
人
員
： 1

0
人 

六
、
列
席
人
員
：
台
中
榮
民
總
醫
院
王
丹
江
副
院
長
、
台
灣
區
域
發
展
研
究
院
梅
可
望
院
長
、
台
中
市
政
府
蕭
家
旗
副
市
長
、
台
中
市
勞
工
局
賴
淑
惠

局
長
、
前
台
中
縣
盲
人
福
利
協
進
會
林
錕
鋊
理
事
長
、
中
華
民
國
物
理
治
療
師
公
會
全
國
聯
合
會
吳
定
中
理
事
長
、
中
華
民
國
視
障
重
建
專
業
發
展
協
會 

 

陳
有
江
理
事
長
、
中
華
民
國
視
障
重
建
專
業
發
展
協
會
陳
志
洋
秘
書
長
、
台
中
市
盲
人
福
利
協
進
會
賴
文
華
秘
書
長
、
台
中
市
視
障
技
能
發
展
協
會
林
添

貴
理
事
長
、
台
中
市
按
摩
業
職
業
工
會
鐘
天
送
理
事
長 

七
、
主
席
：
李
世
煌 
紀
錄
：
王
子
薇 

八
、
主
席
致
詞
：（
略
） 

九
、
來
賓
致
詞
：（
略
） 

十
、
籌
備
工
件
及
籌
備
期
間
經
費
收
支
報
告
：
詳
如
大
會
手
冊
工
作
報
告
，
經
大
會
通
過
。 

十
一
、
討
論
提
案
： 

（
一
）、
案
由
：
本
案
章
程
提
請
討
論
案
。 

 
 
 

 

說
明
：
本
會
章
程
草
案
（
詳
大
會
手
冊
第
九
頁
）
業
經
第
二
次
籌
備
會
討
論
通
過
。 

 
   

  
 
  
   

辦
法
：
討
論
通
過
後
報
請
內
政
部
核
備
。 



 

決
議
：
出
席
人
員
無
意
見
通
過
。 

（
二
）
案
由
：
本
會
未
來
工
作
計
畫
（
詳
如
大
會
手
冊
第
十
六
頁
）
案
提
請
討
論
。 

說
明
：
本
工
作
計
畫
業
經
第
二
次
籌
備
會
討
論
通
過
。 

辦
法
：
請
討
論
通
過
後
報
內
政
部
核
備
。 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 

（
三
）
案
由
：
本
會94

年
度
收
支
預
算
表
（
詳
大
會
手
冊
第
十
七
頁
）
草
案
提
請
討
論
。 

 
   

   
   

 

說
明
：
本
會94

年
度
收
支
預
算
表
業
經
本
會
第
二
次
籌
備
會
討
論
通
過
。 

辦
法
：
請
討
論
通
過
後
報
請
內
政
部
核
備
。 

 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 

 

十
一
、
臨
時
動
議
： 

提
議
：
章
程
草
案
中
第
十
五
條
所
列
本
會
設
理
事
九
人
‧
‧
‧
‧
，
候
補
理
事
二
人
‧
‧
。 

建
議
：
改
為
理
事
七
人
，
候
補
理
事
三
人
。 

決
議
：
通
過
。 

十
二
、
選
舉
第
一
屆
理
事
、
監
事 

（
一
） 

監
票
、
發
票
、
唱
票
、
記
票
人
員
名
單
如
下
： 

監
票
：
楊
晴
雯 
   

發
票
：
張
美
雲 

   
唱
票
：
陳
享
民 

   
 

記
票
：
劉
佳
玲 

（
二
） 

理
、
監
事
當
選
人
名
單
如
下
： 

理
事
：
李
世
煌
、
曾
正
雄
、
陳
祥
謄
、
吳
劍
雄
、
潘
錫
光
、
郭
孝
宇
、
楊
秋
玉 

監
事
：
劉
嘉
政
、
譚
倩
華
、
邱
玉
鋒 

候
補
理
事
：
溫
嘉
憲
、
楊
晴
雯
、
尹
蔭
芬 

候
補
監
事
：
王
貞
國 

 

十
三
、
散
會
：
十
時
四
十
五
分
。 


